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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58 號 委員提案第 1701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19 人，有鑒於現行「心理師法」實施已有

十餘年，歷經該期間之實際運作後，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

師之業務範圍與類別區分亦因醫療專業發展趨勢而有所分別

，而現今因心理健康層面產生的社會事件亦發生頻繁，為維

護國人心理健康與因應心理專業知識發展之進程，爰擬具「

心理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令實務運作與法條能契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應行政院各部會組織改造，修訂內文之主管機關。（第三條） 

二、心理師執業時及公開文書需使用全銜，以免混淆。（第五條） 

三、原條文第二項之規範為自行開業，與該條文規範執業登記之要件意旨不符，故予刪除。（

第七條） 

四、修正文字，以期與實務上更加契合。（第十二條） 

五、新增臨床心理師於學理上之業務範圍。（第十三條） 

六、修正心理師自行開業之要件。（第二十條） 

七、配合醫療法第七十條，修正心理治療所與心理諮商所對於病歷資料之保存期限。（第二十

五條） 

八、考量醫療專業分工，實習心理師應僅能於正職心理師之指導下進行心理師業務。及增訂未

有心理師而執行心理師業務致人於死或重傷之罰則。（第四十二條） 

九、刪除十餘年前制訂心理師法時，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而設立之過渡條款。（第六十一條） 

 

提案人：趙天麟   

連署人：黃偉哲  李俊俋  許添財  陳明文  林淑芬  

邱志偉  劉建國  陳其邁  蔡煌瑯  蕭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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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歐珀  尤美女  陳亭妃  蔡其昌  鄭麗君  

陳唐山  薛 凌  姚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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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因應「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組

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行政

院衛生署」為「衛生福利部」

。 

第五條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

理師執業時及公開文書應使

用全銜。非領有臨床心理師

或諮商心理師證書者，不得

使用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

師之名稱。 

第五條 非領有臨床心理師或

諮商心理師證書者，不得使

用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

之名稱。 

鑑於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

兩者之業務範圍不同，故於執

業與公開文書時應使用全銜以

免產生混淆。 

第七條 心理師應向執業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

執照，始得執業。 
前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

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執

業執照發給、補發、換發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心理師應向執業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

執照，始得執業。 
心理師應先於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構執業，接受

二年以上臨床實務訓練。 
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

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

執業執照發給、補發、換發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條文第二項所規範之『心理

師應先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構執業，接受二年以上臨床

實務訓練』，係屬心理師自行

開業之要件，本條係規範心理

師進行執業時需有執業登記處

與執業執照，原條文第二項與

本條主要規範意旨不符，故予

以刪除。 

第十二條 心理師執業，應加

入執業登記所在地之所屬公

會。 
臨床心理師公會或諮商

心理師公會，不得拒絕具有

會員資格者入會。 

第十二條 心理師執業，應加

入所在地臨床心理師或諮商

心理師公會。 
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

師公會，不得拒絕具有會員

資格者入會。 

原條文之意旨易產生諮商心理

師可加入臨床心理師公會或臨

床心理師可加入諮商心理師公

會之混淆，故修正用詞。 

第十三條 臨床心理師之業務

範圍如下： 
一、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

心理衡鑑與心理健康促進

。 
二、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

之心理衡鑑。 
三、心理發展偏差與障礙之

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四、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

第十三條 臨床心理師之業務

範圍如下： 
一、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

心理衡鑑。 
二、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

之心理衡鑑。 
三、心理發展偏差與障礙之

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四、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

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

一、心理師法已有十餘年未修

改，此段時間因科技進步、

生活方式改變，國人心理健

康意有所變化，產生之心理

疾病亦不同於以往。 
二、原條文規範臨床心理師之

業務範圍為十餘年前修定，

已無法確實規範現今臨床心

理師之治療範圍，故加入最

新之業務範圍以求法條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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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

治療。 
五、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

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六、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

與心理治療。 
七、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

之心理治療。 
八、人格疾患及心理病態之

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九、疾病及老化適應之心理

衡鑑、心理諮商與心理治

療。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臨床心理業務。 
前項第六款與第七款之

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

及照會或醫囑為之。 

治療。 
五、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

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六、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

與心理治療。 
七、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

之心理治療。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臨床心理業務。 
前項第六款與第七款之

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

及照會或醫囑為之。 

。 

第二十條 臨床心理師得設立

心理治療所，執行臨床心理

業務。 
諮商心理師得設立心理

諮商所，執行諮商心理業務

。 
申請設立心理治療所或

心理諮商所之臨床心理師或

諮商心理師，應先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執業，接

受二年以上實務訓練，並取

得證明文件，始得為之。 
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

師設立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

商所，應向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登記，發給開業執照。 
心理治療所及心理諮商

所之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臨床心理師得設立

心理治療所，執行臨床心理

業務。 
諮商心理師得設立心理

諮商所，執行諮商心理業務

。 
申請設立心理治療所或

心理諮商所之臨床心理師或

諮商心理師，應依第七條規

定，經臨床實務訓練，並取

得證明文件，始得為之。 
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

師設立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

商所，應向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登記，發給開業執照。 
心理治療所及心理諮商

所之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一、新增條文之文字『應先於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執

業，接受二年以上實務訓練

』，原為第七條第二項之內

容，該項原意規畫為心理師

自行執業之要件，為求心理

師法之完善，故併入第二十

條。 
二、原條文所指之臨床實務訓

練，指須有實際向醫患者施

行診治之行為，但心理師之

實務訓練並不僅侷限於醫院

醫治患者，尚有於心理治療

所或教育單位中進行訓練，

為令心理師之業務訓練更加

分工多元，故移除臨床兩字

。 

第二十五條 心理治療所或心

理諮商所對於執行業務之紀

錄及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

或醫囑，保存年限依醫療法

第二十五條 心理治療所或心

理諮商所對於執行業務之紀

錄及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

或醫囑，應妥為保管，並至

原條文所規定之病歷資料應至

少保存十年，為與醫療法中病

歷資料之法規規定相符，刪除

至少保存十年之文字，修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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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條規定辦理。 少保存十年。 保存年限依療法第七十條規定

辦理。 

第四十二條 未取得臨床心理

師或諮商心理師資格，擅自

執行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

師業務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但

醫師或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醫院、機構於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指導下實習之

下列人員，不在此限： 
一、大學以上醫事或心理相

關系、科之學生。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臨床心

理、諮商心理所、系、組

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臨

床心理或諮商心理之學生

或自取得碩士以上學位日

起三年內之畢業生。 
護理人員、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生、社會工作師

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等依其專門職業法律規定執

行業務，涉及執行本法所定

業務時，不視為違反前項規

定。 
從事心理輔導工作者，

涉及執行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所定業務，不

視為違反第一項規定。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

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四十二條 未取得臨床心理

師或諮商心理師資格，擅自

執行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

師業務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但

醫師或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醫院、機構於醫師、臨床

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指導下

實習之下列人員，不在此限

： 
一、大學以上醫事或心理相

關系、科之學生。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臨床心

理、諮商心理所、系、組

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臨

床心理或諮商心理之學生

或自取得碩士以上學位日

起三年內之畢業生。 
護理人員、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生、社會工作師

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等依其專門職業法律規定執

行業務，涉及執行本法所定

業務時，不視為違反前項規

定。 
從事心理輔導工作者，

涉及執行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所定業務，不

視為違反第一項規定。 
 

一、原條文為實習人員得於醫

師之指導下執行臨床心理師

與諮商心理師業務，但應考

量醫界專業分工，實習者執

行心理治療業務應由專業心

理師指導。故刪除醫師兩字

。 
二、為保障心理師專業及保護

我國人民之身心安全，加重

本條第一項之罪責。 

第六十一條 （刪除） 第六十一條 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

格者，得應臨床心理師特種

考試： 
一、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

醫療機構從事臨床心理業

務滿二年，並具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資格。 

一、原條文係當時修定心理師

法時，基於法律信賴保護原

則及新法制定時不該危及相

對人之權益，特定之落日條

款，為保障當時已從事心理

師業務者。 
二、因心理師法已制定十餘年

，當時處於過渡時期之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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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

醫療機構從事臨床心理業

務滿一年，並具大學、獨

立學院相關心理所、系、

組碩士以上學位。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經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者，

得應諮商心理師特種考試：

一、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

醫療機構、大專院校之輔

導或諮商中心、社區性心

理衛生中心從事諮商心理

業務滿二年，並具大學、

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資

格。 
二、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

醫療機構、大專院校之輔

導或諮商中心、社區性心

理衛生中心從事諮商心理

業務滿一年，並具大學、

獨立學院相關心理、諮商

、輔導所、系、組碩士以

上學位。 
三、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

政府立案有心理諮商或心

理輔導業務之機構，從事

諮商心理業務滿三年，並

具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資格。 
前二項特種考試，於本

法公布施行後五年內舉辦三

次。 
大學或獨立學院臨床心

理、諮商心理所、系、組或

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臨床心

理或諮商心理之畢業生及符

合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資格

者，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

五年內，免依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處罰。 
本法公布施行前，經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

人應已考取執照轉換完畢。

原條文係落日條款，如今已

無實際用處，故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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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臨床心理師考試及格者，

得申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臨床心理師考試全

部科目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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